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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教育、培訓及公眾溝通

目前聯盟已完成 9 個「專業融入補充教

材」以及 9 個「專業融入實作教材」，除持

續開發其他領域外，也在教學過程中，吸收聯

盟教師的回饋加以改善。

  8.1.3 能源教育

教育部依據「環境基本法」第 23 條規定

及能源轉型白皮書推動事項，配合法令政策，

將能源教育議題納入正式課程實施，列入十二

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（總綱）19項議題

之中，並訂定與能源教育相關議題學習主題與

實質內容。

透過編製能源教育相關補充教材，藉由

既有教育體系讓學生瞭解能源對環境和經濟

正、負面影響及使用價值，並納入國家綠能

發展及能源轉型重要政策內涵，落實能資源

永續利用之學習與實踐，培養學生成為具獨

立思辨之公民。

另外，教育部亦配合行政院「綠能科技產

業推動方案」，教育部推動「潔能系統整合與

應用人才培育計畫」，一方面聚焦大專能源科

資料來源：能源教育資源總中心網

圖 8.1.3-1、教育部教育推動架構圖

技人才的培育，另一方面扎根中小學能源科

技與節能減碳的體驗與學習。透過課程模組、

創意實作、產學接軌等策略，培養學生能源創

新、專業技術、實作實務及系統整合能力，以

培育臺灣推動能源科技研究及產業發展所需

的專業人才，如圖 8.1.3-1 所示。

  8.2 培訓

考量未來氣候變遷衝擊，並 限於特定部

門與職業別。因此我國推動氣候變遷職業人才

培訓，由各部門業務主管機關，依各職業特殊

需求辦理。以下分別以「減緩」及「調適」，

介紹我國現正推行之培訓措施。

  8.2.1 氣候減緩相關人才

我國溫管法及「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

案」，除了以能源、製造、運輸、住商、農業

及環境六大部門別為分類，劃分各產業的溫室

氣體減量策略外，也要求六大部門辦理與減緩

相關之培訓活動。以下舉例說明六大部門所辦

理的減緩人才培訓措施。

一、能源部門

經濟部能源局為健全能源產業溫室氣體

減量管理策略與機制， 自 2005 年開始協助與

輔導能源產業進行溫室氣體減量申報、盤查、

登錄作業、查詢平台及抵換專案等操作；為強

化能源產業因應氣候減緩能力與提升產業競

爭力，經濟部能源局辦理「能源產業溫室氣體

減碳管理專業人才培訓」課程，培訓對象包含

民間顧問機構、能源服務公司 (Energy Service 

Company, ESCO)與其他對於氣候減緩培訓課

程有興趣之單位或個人。




